臺北市110年度語文競賽（中等學校作文組）指導教師研習計畫
壹、依據：110年2月23日北市教終字第1103025920號函。
貳、目的：
1、 透過國語文作文教學理論原理實作分享，增進教師國語文寫作指導興趣。
2、 增進教師國語文寫作教學技巧，提升國語文寫作教學成效。
3、 培訓本市作文種子指導教師，建構本市作文家族團隊網絡。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肆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伍、參加對象：
一、臺北市公私立高中（職）、國中，擔任語文競賽作文組指導教師，每校薦派1名。
二、本市高中職、國中小國語文領域輔導團成員，得不受人數、場次限制，惟須事先報名。

三、學校參與研習教師負有以下任務：
1.指導校內學生參加語文競賽。

2.繼續指導競賽員參與全國競賽。
3.指導之競賽員獲選參與集訓時，指導教師宜儘量陪同參加協助指導。
柒、研習日期：

	組別
	時  間

	中等學校組
	110年5月20日（星期四）08：30〜16：00


捌、研習方式：
1.請於研習時間進入FB粉專 萬芳高中 
縮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R6pNj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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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觀看FB線上直播
玖、研習課程：
	組別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座

	中等學校組
	08：30~09：00
	報到

	
	09：00~12：00
	打通作文寫作的任督二脈
	萬芳高中 林佳樺老師

	
	13：00~16：00
	乘著作文的翅膀飛翔
	中山女中 李明慈老師


拾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0年 5月14日（週五）止，至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系統網址：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）依報名程序辦理報名。
拾壹、聯絡方式：
一、聯絡電話：2230-9585分機210

二、聯絡人員：萬芳高中教務處教學組  黃建勳組長
拾貳、學校推薦參加研習人員，請給予公假、公費課務派代，全程參加者核予6小時之研習時數。

拾參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局相關經費支付。
拾肆、本計畫 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